玉林市雪茄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规范雪茄烟零售市场经营秩序，促进雪茄烟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玉林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玉林市行政区域内雪茄烟零售点的布局管理。本规划所称“雪茄烟零售点”是指仅申请雪茄烟本店经营并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单独从事雪茄烟专营业务的，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第三条  雪茄烟零售点的设置应当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原则，适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章  布局标准
第四条  雪茄烟零售点布局实行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模式，根据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消费习惯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全市雪茄烟零售点总量（详见附件《玉林市雪茄烟零售点数量规划明细表》）。各辖区雪茄烟零售点数量不应超过所在辖区雪茄烟零售点规划数量，已达到或者超过所在辖区的雪茄烟零售点规划数量的，不予增设雪茄烟零售点。

第五条  雪茄烟零售点许可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雪茄烟零售点申请变更许可范围，增加卷烟、消费类烟丝本店零售的，应当符合《玉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变更为电子烟产品本店零售的，应当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子烟零售点布局规划》。

第六条  雪茄烟零售点不作为《玉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办理烟草制品零售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子烟零售点布局规划》办理电子烟零售点的参照点。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雪茄烟零售点数量与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电子烟零售点数量分别独立计算。

第三章  禁止设置的规定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零售点：

（一）城区区域内的中小学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100米以内，乡镇区域内和行政村区域内的中小学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50米以内。

（二）城区区域内的幼儿园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50米以内，乡镇区域内和行政村区域内的幼儿园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30米以内。
（三）经营场所主营业务与雪茄烟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的，包括但不限于通信器材、电子商品、汽车维修、汽车租赁、药妆医械、美容美甲、化妆美发、洗涤护理、保健按摩、服饰鞋帽、摄影扩印、图文打印、五金建材、装潢装饰、家电家具、寄递配送、仪器仪表、鲜活农产、宠物渔具等。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定认为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经营场所。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规划所称的“中、小学校”，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等。

第九条  本规划所称的“幼儿园”，是指经教育部门批准且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幼儿园，不含幼儿看护点、学前看护点、学前服务点等类似幼儿托管的场所。
第十条  本规划所称的“以内”包括本数。

第十一条  本规划涉及的实地核查规则、经营场所条件以及技术性、程序性等要求，参照《玉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玉林市烟草制品零售点经营场所条件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划由玉林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辖区雪茄烟零售点数量规划等内容，原则上可每年进行一次动态调整，并通过办公场所公示栏或者互联网平台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本规划自？年？月？日起施行。
附件：玉林市雪茄烟零售点数量规划明细表

附件

玉林市雪茄烟零售点数量规划明细表
	县（市、区）
	规划数量

（单位：个）

	玉州区
	3

	福绵区
	1

	北流市
	2

	容  县
	1

	博白县
	2

	陆川县
	1

	兴业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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